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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30日，官渡区旅游调度指挥中心“一机游”平台接到投诉人龚某家属投诉反映：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永丰路中段彩云南副食品店门口停靠的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上，龚某在旅游大巴车前门区域签署旅游合同时意外从车内前门摔落至车外地面，致使龚某后脑落地造成头部重创昏迷，后经120救护车将伤者龚某送至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于2025年12月2日23时10分龚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5年12月11日，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收到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举报办理单（编号：SM325xxxxxxxx）：举报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履行全流程安全保障义务、蓄意瞒报事故、破坏现场、灭失证据阻碍调查。诉求1.督促组建跨部门调查组，出具正式调查报告；2.认定涉事旅行社违法事实，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3.督促旅行社赔偿全部损失；4.加强旅游行业安全监管，开展专项整治；5.公开调查处理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为查清事实，准确认定各方责任，并妥善处置、化解信访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及人员死亡的举报事项，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核查处理”，昆明市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报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官渡太和街道“11·29”游客坠落事故调查组，由官渡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任副组长，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交通运输局、太和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视频监控复盘、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官渡太和街道“11·29”游客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非责任事故。
1、 事故基本情况
（1） 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张某，成立时间：1999年10月28日，注册资本：590万元，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会议接待；代办签证业务等。系此次安排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参加旅游行程人员康某某的工作单位，康某某以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下属部门五洲游的名头向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开具两张收款收据编号：0004469（石林九乡一日游团费490元），0004470（西双版纳团费5320元），康某某与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签订境内旅游合同（合同编号为SN-1911XXX，团组社名称为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封面有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领用章）作为西双版纳四日游合同。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某询问笔录中载明（2008年9月康某某入职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后成立部门，自取部门名称为：五洲游，康某某在2008年9月1日至2025年3月4日与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25年3月4日康某某本人提出离职申请及书面提出申请搬离昆明某某旅行社407办公室，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对康某某的离职手续正在办理中，因离职手续没有完善，康某某目前还未与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1年4月至2026年4月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一直为康某某缴纳社保）。康某某询问笔录中载明（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下属部门五洲游的门店位置为永丰路6号，经营状态为正常经营，自己上班是在永丰路6号和新迎新城两个地方上班）。经事故调查组向区文化和旅游局调阅相关材料，其中戴某的调查询问笔录中载明（康某某所在的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下属部门五洲游于2025年6月已经撤销，康某某在下属部门五洲游撤销后就未在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工作，康某某与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暂保留劳动合同关系）。
2.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糜某，成立时间2022年6月28日，注册资本：3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等。系此次旅游项目中组织2025年11月29日石林九乡一日游的单位，康某某与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平时有合作，无合同，康某某在接到散客后，会向游客推荐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旅游项目，并帮助散客报名。2025年11月28日下午17时44分，康某某微信联系糜某，告知糜某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想参加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2025年11月29日石林九乡一日游，向糜某提供了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的基本信息，石林九乡一日游结束后进行费用结清，双方没有签订相关的转团合同或协议，帮龚某在旅游当天购买了旅责险和意外险。
3.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李某，成立时间2023年3月8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国际道路旅客运输；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等。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情况：运输证编号：滇交运盘龙5301xxxxxxxx号，业主名称：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虹桥立交西北侧，车牌号码：云AN73XX，经营许可证号：5301xxxxxxxx，车辆类型：大型普通客车，吨（座）位：38，核定载人数：38人，总质量：13300千克，车辆长：897厘米，车辆宽：253厘米，车辆高：345厘米，经营范围：县内包车客运、（县、市、省）际包车客运，发证日期：2023年5月25日，检测有效期：2026年5月，强制报废期：2038年5月25日，车内过道宽度约50厘米，事故发生的时候过道无杂物堆放。2023年5月至6月期间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两辆旅游大巴车云AN99XX和云AN73XX，挂靠在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名下的车辆。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签订调派车辆合作协议，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每月向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收取800元车辆管理费。
4.康某某；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78年2月4日，身份证号码：532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137xxxxxxxx，工作单位：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知春街。系此次代收费用后帮助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报名参加旅游的人员，2018年6月龚某曾报名参加过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旅游行程，有康某某的联系方式。2025年11月10日12时43分，龚某通过微信联系康某某表示自己想在昆明周边进行旅游，询问康某某能否安排参团。2025年11月28日17时37分许，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到昆明市盘龙区新迎新城携程旅游门店（康某某开的）与康某某进行面商，经协商后龚某确定报名2025年11月29日石林九乡一日游和2025年11月30日西双版纳四日游，双方进行微信转账后，康某某以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下属部门五洲游的名头向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开具两张无公章收款收据编号：0004469（石林九乡一日游团费490元），0004470（西双版纳团费5320元），并签订境内旅游合同（合同编号为SN-1911XXX，组团社名称为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封面有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领用章）作为西双版纳四日游合同。2025年11月28日下午17时44分，康某某微信联系糜某，帮助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报名参加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石林九乡一日游。康某某计划在2025年11月29日内将与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签订的境内旅游合同（编号SN-1911XXX）到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盖章后，交给西双版纳旅程某某国际旅行社进行报名，因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龚某不慎坠落受伤，康某某未来得及到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盖章，2025年11月29日12时25分许，康某某在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向高某某（伤者配偶）和吴某退还旅游费用。
5.马某某；性别：女，民族：回族，出生日期：1990年11月21日，身份证号码：532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159xxxxxxxx，工作单位：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五顶山乡新村村委会田坝心村，导游证号：NH04xxxx。系在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2025年11月29日石林九乡一日游中担任导游，事发当天负责整理出团的材料、签订旅游合同（部分游客是旅游当天进行签订合同）、收集游客信息、进行保险购买。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马某某在旅游大巴车内前门附近的导游专座完成两组游客（第一组共两人，两人签过合同坐在驾驶员位置背后的第一排，第二组共七人，派了一个代表来签合同，不确定七人是否都在车上）合同签订后，龚某从车辆后座走到前排导游专座，递给马某某四张身份证，当时龚某四周只有龚某一人，龚某准备转身面向马某某签订合同，在转身的过程中意外失稳从车内前门坠落（约一米）至车外地面两只脚搭在车内楼梯上，马某某上前察看了龚某的情况，于2025年11月29日7时54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从车内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发到了公司微信群内汇报了事发情况，同时嘱咐伤者家属尽量和伤者说话，保持意识清醒，不要移动伤者避免造成二次伤害，2025年11月29日8时02分马某某接着拨打了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糜某的电话，并给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某、赵某、何某某分别拨打微信电话告知了情况，救护车大概2025年11月29日8时10分到达现场，龚某被救护车送往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当时马某某无法判断龚某的伤势是否严重，故没有拨打110，因当时石林九乡一日游旅客全部到齐出团在即，没有后备导游，马某某未陪同伤者（龚某）前往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继续担任石林九乡一日游的导游，11月29日9时40分，马某某向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投保单位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告知了情况。
6.叶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70年08月16日，身份证号码：532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182xxxxxxxx，准驾车型：A1A2，驾驶证有效期限：2023年1月31日至长期，工作单位：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西路。系在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2025年11月29日石林九乡一日游中担任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叶某某在车外车头前面的位置，因旅游大巴车未点火发动，车内监控没有电源无法工作，伤者（龚某）被救护车带离现场后，于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30分许准时发车离开现场前往石林九乡，并在2025年11月29日早上10时37分拨打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话报了保险。
7.龚某（死者）；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55年12月12日，身份证号码：652xxxxxxxxxxxxxxx，住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路西三巷。系参加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2025年11月29日石林九乡一日游的游客，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龚某在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内准备签署旅游合同时，在转身的过程中发生失稳，意外从车内前门摔落至车外地面，致使龚某后脑落地造成头部重创昏迷，后经120救护车将伤者龚某送至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于2025年12月2日龚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2）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1.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康某某履职情况：事故发生后，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13分，康某某接到糜某微信电话得知龚某发生了意外，2025年11月29日早上11时许，康某某与糜某安排的公司员工何某某和张某某在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门口集合后一同看望伤者（龚某），龚某当时在9楼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内，伤者的配偶高某某、吴某和申某某坐在护士医导台旁的座位上，2025年11月29日12时25分许，康某某把旅游费用分别退给了高某某和吴某，康某某和何某某以及张某某帮高某某、吴某和申某某安排了午餐，下午高某某报了警，警察2025年11月29日15时许到达现场，让康某某2025年11月30日到北京路派出所参与调查，康某某帮高某某安排了晚餐，2025年11月29日晚上20时至21时许，龚某家属（外孙女、女儿、女婿、妹妹）陆续到达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家属方与康某某方进行了沟通，家属认为是康某某方的责任，康某某方没有反驳也没有承认，约定2025年11月30日一起到官渡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参与调查，直至2025年11月29日22时许康某某方离开医院。2025年11月30日早上9时许，康某某到官渡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参与调查，2025年11月30日下午18时30分康某某和同事买了两箱纯牛奶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伤者及家属，家属不接受。2025年12月1日下午14时许，康某某到官渡区旅游调度指挥中心接受调查，2025年12月1日晚上21时康某某和同事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伤者及家属，家属当时不在，康某某向医生了解了伤者情况及医疗费用，康某某通过微信转给伤者家属5000元作为食宿费，家属不接受。2025年12月2日早上11时许，康某某到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接受调查，2025年12月2日下午14时康某某和同事以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和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同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和保险理赔流程。12月3日早上10时许康某某和配偶及同事一起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伤者及家属，医生说病人于12月2日晚上11时离世，向医生了解情况后，前往跑马山去找家属但是没找到，康某某与家属进行电话沟通，但是家属拒绝与康某某见面商谈。
[bookmark: _Hlk217174849]2.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履职情况：事故发生后，2025年11月29日7时54分，马某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从车内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发到了公司微信群内汇报了情况，嘱咐伤者家属尽量和伤者说话，保持意识清醒，不要移动伤者避免造成二次伤害，2025年11月29日8时02分马某某拨打了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糜某的电话，并给张某某、赵某、何某某拨打微信电话告知了情况，马某某在现场安抚了其他游客的情绪，维持了现场的秩序，救护车约2025年8时10分到达事发现场，将龚某送往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糜某获悉情况后，安排公司何某某和张某某在完成手头的工作后，立即前往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伤者，由于事发时没有后备导游，其他游客出行在即，导游只能对团上的其他游客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情绪安抚工作，确认好公司负责人已经安排有其他人员去医院看望伤者后就带团出去了，11月29日9时40分，马某某向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进行报备。糜某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13分微信电话告知康某某事故的经过，2025年11月29日早上11时许，何某某和张某某到达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购买水果篮等待康某某到达现场后，一同前往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看望伤者（龚某），向医生询问情况后，得知伤者（龚某）后脑勺的骨头碎了，有两根肋骨断裂，陪同家属在主治医生办公室时，主治医生询问龚某配偶高某某伤者是否有基础疾病时，何某某在旁边听到高某某说龚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等慢性病，2025年11月29日中午13时许，安排了伤者（龚某）家属午餐，2025年11月29日中午14时许何某某和张某某因工作需要，先离开医院前往公司上班。伤者家属报警后，2025年11月30日糜某和马某某前往官渡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协助警方调查取证，并按照要求向相关单位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备案。与家属互加了联系电话和微信，保持电话24小时畅通，随时可以联系。2025年12月1日，糜某与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一同前去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配合调查和问询工作，并把旅行社为游客投保的旅游意外险投保凭证给到伤者家属，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与家属互加了联系方式。2025年12月2日，糜某前去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配合调查和问询工作，下午联系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一同前往医院与家属沟通相关事宜。11月30日至12月2日，糜某安排工作人员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伤者，龚某火化的时候糜某问家属有没有需要，可以提供车辆给家属，但遭到家属拒绝。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正常帮游客自费购买旅责险（1元）后，还自费帮60周岁以上的游客加购意外险（1元），此次帮龚某购买了旅责险和意外险。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曾经想要求对龚某尸体进行尸检，但遭到家属拒绝，糜某帮家属争取到了意外险最高的赔付111391.3元（拾壹万壹仟叁佰玖拾壹元叁角），已经进行了赔付，旅责险正在理赔办理过程中。
3.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履职情况：事故发生的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为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长期合作车辆，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5月至6月期间购买了两辆旅游大巴车云AN99XX和云AN73XX，将两辆旅游大巴车挂靠在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名下。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签订调派车辆合作协议，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每月向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收取800元车辆管理费。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平时对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和驾驶员进行管理，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出厂日期为2023年5月7日，注册登记日期为2023年5月25日，2023年5月15日，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安装了GPS，2025年5月8日，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进行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检验结果为合格，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2025年内购买了保险（含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扩展司乘人员责任保险、附加超额赔偿责任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驾驶员叶某某身体健康，持有驾驶证A1A2，有效期2023年1月31日至长期，与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全承诺书、保证书、责任书，叶某某完成了2025年11月道路旅客运输安全教育培训学习，成绩为合格，2025年期间叶某某参加了国庆、中秋安全工作部署、警示会议。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按照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需求在2025年11月29日提供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叶某某驾驶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按照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在2025年11月29日到达永丰路中段（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等候游客的地点）进行停靠。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1月29日早上6时许，叶某某驾驶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到达官渡区永丰路中段彩云南副食品店门口，因该路段拥挤，叶某某将旅游大巴车一半车身停靠在云南副食品店门口的人行道上，一半车身停靠在行车道上，以保障道路畅通。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许，参加石林九乡一日游的游客陆续到达，叶某某在车外帮助游客分装行李。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于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30分许到达旅游大巴车，导游马某某于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35分许到达旅游大巴车，当时已经有部分游客在车上，马某某上车后在车内第一排导游专座进行准备工作，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40分许，马某某对游客进行了口头安全提示后，通知游客来导游专座上交身份证登记并签订旅游合同，在马某某办理完成两组游客（第一组共两人，两人签过合同坐在驾驶员位置背后的第一排，第二组共七人，派了一个代表来签合同，不确定七人是否都在车上）的信息登记后，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许，龚某站起来从车辆后座走到前排导游专座，当时龚某四周只有龚某一人，车辆内部过道没有堆放杂物，龚某到达导游专座后，递给马某某四张身份证，龚某在准备转身面向马某某签订合同时，在转身的过程中意外失稳从车内前车门坠落至车外地面两只脚搭在车内楼梯上，后脑落地造成损伤。因旅游大巴车未点火发动，车内监控没有电源无法工作。高某某当时站在车下车门的位置。发生事故后，龚某无明显外伤，双眼紧闭，意识昏迷，脸色正常，呼吸均匀。马某某于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许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龚某配偶高某某到龚某摔落的现场蹲下察看龚某的情况握着龚某的手，同行人员申某某走到旅游大巴车前排查看，马某某维持了当时车内外的秩序，马某某在车上拍了龚某摔落情况的照片并发到了公司群内汇报了情况，马某某嘱咐伤者家属尽量和伤者说话，保持意识清醒，不要移动伤者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叶某某在车外车头的位置，马某某让叶某某到办公室拿个抱枕给龚某垫着头，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9分许，马某某再次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询问救护车到哪里了，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02分许，马某某拨打了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糜某的电话汇报了情况之后，马某某也向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某、赵某、何某某微信电话告知情况，马某某下车后寻找到达现场的救护车，期间叶某某没有找到抱枕，龚某已被高某某扶起坐在车门的台阶上，申某某去前排导游专座的工作台上拿了四人的身份证。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10分许，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当时有部分游客进行了围观，现场未造成车辆拥堵，医护人员将伤者（龚某）送至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同行人员申某某和高某某以及吴某都上了救护车，马某某当时无法判断龚某的伤势是否严重，没有拨打110进行报案，因石林九乡一日游的游客全部到齐出团在即，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后备导游，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安排马某某继续担任石林九乡一日游的导游，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出团，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30分许，旅游大巴车驶离事发现场。事故发生后经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抢救，龚某于2025年12月2日23时10分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永丰路中段彩云南副食品店门口停靠一辆印有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旅游大巴车（车牌号：云AN73XX）上，事发时旅游大巴车一侧两个轮胎停靠在人行道上，另一侧两个轮胎停靠在永丰路上，停靠路段的台阶高度约17厘米，车头朝向为北方，车内过道宽度约50厘米，事故发生的时候过道无杂物堆放，旅游大巴车同侧后方还有另外一辆旅游大巴车，对侧道路边停满车辆，事发旅游大巴车车门正对道路中央，道路仅有一车道能通行，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许，龚某站起来从大巴车后座走到前排导游专座转身签订旅游合同时，在转身的过程中意外失稳从车内前门坠落至车外地面两只脚搭在车内楼梯上，后脑落地造成损伤。事故发生后，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许，导游马某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10分许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将伤者（龚某）送至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事发当天天气晴，光线充足。
（五）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六）其他情况
根据事故调查组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调取龚某的住院病案，龚某有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史。病程中患者逐渐出现呼吸循环衰竭、完全依赖机械通气并需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在积极的药物保守治疗、生命体征维持治疗下，患者于2025年12月2日夜间开始出现血压、心率、氧饱和度持续走低，家属签字拒绝后续临终抢救，2025年12月2日23时10分心电图呈等位线、宣布临床死亡。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2025年11月30日，官渡区旅游调度指挥中心“一机游”平台接到投诉人龚某家属投诉反映，游客龚某4人（申某某、高某某、吴某）向昆明某某旅行社缴费报团参加石林九乡一日游散客拼团，龚某在准备与导游签署旅游合同时意外摔倒至车下，致使死亡。针对该起事故，官渡区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积极与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进行核实了解。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11日，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收到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举报办理单（编号：SM325xxxxxxxx）：关于昆明“11·29”旅游生产安全事故蓄意瞒报不报及涉事旅行社安全生产失职的实名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及人员死亡的举报事项，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核查处理”，昆明市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报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官渡太和街道“11·29”游客坠落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进行认定。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询问：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许，导游马某某看到龚某在转身的过程中意外失稳从车内前门坠落至车外地面两只脚搭在车内楼梯上，后脑落地造成损伤，马某某于2025年11月29日早上7时54分许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10分许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将伤者（龚某）送至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20救护车2025年11月29日早上8时10分许到达现场后，医务人员对龚某进行了现场急救后将龚某送往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继续救治，最终龚某因抢救无效于2025年12月2日23时10分死亡，目前善后事宜还在协商处理当中。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龚某作为参加石林九乡一日游的游客，在转身准备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失稳从车内前门坠落至地面，两只脚搭在车内楼梯上头部落地，导致龚某的头部和身体受到重创，造成其当场昏迷，经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初步诊断龚某情况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多发肋骨骨折、创伤性肺炎和右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后经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查看事发时相关照片并向导游和目击路人等相关人员了解到的情况，并对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事故现场旅游大巴车上两名游客电话回访的录音复刻和分析。
1.车体是静止状态，排除是车体移动造成的身体伤害。
2.事故发生时车内过道无杂物堆放，排除因杂物造成人员摔倒。
3.事故发生时只有零星旅客在大巴车上就坐，龚某准备签订合同时四周无人站立，不存在游客拥挤的情况，排除因拥挤造成人员摔倒。
4.事故发生当天早上天气晴朗光线充足，排除因光线不足在转身过程中导致摔倒。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责任追究的人员及单位
龚某（死者）作为参加石林九乡一日游的游客，在转身准备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失稳从车内前门坠落至地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
     无
（3） 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根据事故调查组相关单位的意见，本次事故中，事故单位与相关责任人员未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生产安全事故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建议不予移交司法机关。
（4） 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无
（5） 其他处理建议
1.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员工康某某作为旅游旅客转包方、旅游活动组织方，在承揽旅客过程中未与相关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和旅游合同，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由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对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和康某某进行行政处罚。
2.马某某作为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从业人员，未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未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建议由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对马某某进行行政处罚。
五、事故主要教训
1.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本公司合同使用、审批流程管理，督促旅游旅客转包方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安全记录良好的地接社承接当地旅游服务，要求地接社使用具备相应资质的旅游包车企业和车辆，提前对旅游线路进行安全评估，合理安排时间和行驶路线；加强对旅游旅客转包方、导游等关键岗位从业人员聘用管理和教育培训，聚焦典型事故案例、相关法律法规等，提升培训针对性。
2.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使从业人员了解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在发生旅游事故后，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
3.康某某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作为旅游旅客转包方，要落实安全事项告知责任，在与游客订立旅游合同时，明确提示并约定有关安全事项，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行程中强调严禁携带违禁物品乘车、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注意事项。
4.马某某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作为导游需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各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加大安全宣传培训教育，切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一）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要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监督，依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指导推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切实履行旅游安全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职责，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按管理权限压实辖区旅行社及分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推动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有序高质量发展。
（二）昆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官渡大队要加强本辖区域车辆技术管理，保障道路运输安全。督促旅游包车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统一车辆技术管理、人员聘用管理、车辆调度、动态监控，规范签订包车合同，严禁旅游包车挂靠经营；科学制定运输计划，保障驾驶员充足休息；及时发现、纠正和处理旅游包车违规行为和不安全驾驶行为；加强旅游包车非运营时段的管理，严防从业人员私自招揽客运业务违法经营。
（三）昆明市官渡区太和街道办事处要配合区文化和旅游局、昆明站、昆明站派出所等部门开展旅游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配合开展站区周边旅行社服务网点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不签订旅游合同、签订旅游合同不规范、 超范围经营、强迫和变相强迫消费、违反旅游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综合行政检查，并对相关行为加强日常巡查，收集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加强对辖区内游客的旅游安全警示教育，做好文明旅游宣传推广工作，引导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遵守文明规范，遵守公共秩序，倡导文明旅游行为，树立良好旅游形象。
（四）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下属旅行社的安全管理，旅行社需要对旅游业务做出委托的，要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征得游客的同意，并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待游客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确定接待游客的各项服务安排及其标准，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合同务必加盖双方单位公章。
（五）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安全演练，加强安全风险评估，经常性开展安全培训教育，完善计调、导游等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等制度。旅行社要与旅游客运公司签订包车合同，对旅游车辆资质、驾驶员资质和安全管理事项有必要的约定，行程中要履行提醒义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旅行社报告，及时妥善处置。
（六）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要确保旅游用车的安全性能，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旅游用车的调度、使用、维护等进行规范化管理，为旅游团队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交通服务，根据旅游活动的行程安排和人数需求，合理调度旅游车辆，制定车辆调度计划，明确每辆车的出车时间、地点、行程及驾驶员安排，确保车辆按时到位，规范车辆道路停放，定期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服务培训，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服务水平，建立驾驶员考核机制，对驾驶员的工作表现、安全驾驶情况、服务质量等进行考核。
七、附件
1.昆明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材料一套
2.昆明某某往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材料一套
3.云南某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材料一套
4.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提供材料一套
5.官渡区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提供情况说明和监控视频一份
6.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提供住院病案一份
7.官渡区应急管理局询问笔录十份
8.死者（龚某）的身份证、火化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诊断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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